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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 查 會 通 過
本院委員廖國棟等17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本院委員蘇震清等18人擬具「公平交易法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
現 行 法

條文對照表 

審 查 會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修正通過）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

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

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提案：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

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

率達三分之一。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
定之事業。 

委員廖國棟等 17 人提案： 
一、公平交易法對於事業結合型態

未能作出區分，市場上事業之結
合，除了合意結合外，尚有敵意
併購（hostile acquisition）意指
併購者之收購行動遭被併購公
司經營者抗拒時仍強行收購，或
未事先與經營者商議即逕提公
開收購要約。 

二、當敵意併購發生時，若兩家事
業國內市場佔有率超過二分之
一時，需要充分的時間進行事業
結合的研究與討論，經濟部更須
對產業結合的影響進行各類評
估，也應讓行政機關能有時間進
行經濟分析、產業分析，也需要
讓被併購者能有答辯與防禦的
機會。 

三、現行條文規定三十日內必須做
出決定，時間上讓敵意併購方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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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
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
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
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
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
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
告之。 

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
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
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
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
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
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
告之。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
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 
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
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
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
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
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
告之。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現可操作的時間漏洞。舉例來說
，民國 105 年 2 月份有九天的春
節連假，以及 3 天的 228 連假，
加上 2 月只有 29 天，單純的用
30 日進行計算時，實際作業時程
僅 16 天，趕時間的作業方式，
很可能造成評估失誤，也可能簡
化作業程序，造成不必要的錯誤
發生。 

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提案： 
一、有鑑於本法對事業結合並未區

分合意或非合意結合之審查方
式，如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係
屬遭敵意併購之事業，逕行同意
其結合，恐嚴重影響該事業之經
營與競爭秩序，且對我國整體經
濟產生重大不利益，是以增設主
管機關針對非合意結合案件，於
進行結合審查前，應先行提供疑
遭敵意併購之事業必要資料，並
徵詢其意見以探求真意之必要
審查程序。若主管機關認為對我
國整體經濟恐有產生重大不利
益之虞，必要時亦得委請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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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
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
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
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對
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

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 
主管機關就事業結合之申

報，得徵詢外界意見，必要時得
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供產業經
濟分析意見。但參與結合事業之
一方不同意結合者，主管機關應
提供申報結合事業之申報事由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個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
管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
縮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
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個工作日；
對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
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

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 
委員蘇震清等 18 人提案： 
第十一條 事業結合時，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應先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報： 
一、事業因結合而使其市場占有

率達三分之一。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機關
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短或
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日；對於延
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十三
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七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

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 

究機構提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
作為審理參考依據，爰增列本條
第七項規定。 

二、事業結合之審查屬於影響事業
競爭之重大事項，應予主管機關
一定之審查期間，避免因連續假
期等由變相壓縮審查期間，導致
倉促審查，爰修正本條第八項、
第九項期日規定為「工作日」，
以資明確。 

三、配合本條增列第七項關於非合
意結合事業之審查程序，修正第
十項前段引用項次文字，並為避
免遭敵意併購之結合事業對我
國整體經濟造成不利益，應將其
列為不得逕行結合之除外情形
，爰增列本條第十項但書第三款
事由。 

審查會： 
一、第七項及第八項之起算日文字

修訂正「工作日」，餘均照委員
廖國棟等提案通過。 

二、為期被併購方有得知併購相關
資訊及表達意見之權利，爰採用



立法院公報 第 106 卷 第 60 期 院會紀錄 
 

 

審 查 會 條 文 委 員 提 案 條 文 現 行 法 條 文 說 明 

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前項但書之申報案件，主管

機關應依第十三條規定作成決
定。 

二、參與結合之一事業，其市場
占有率達四分之一。 

三、參與結合之事業，其上一會
計年度銷售金額，超過主管機
關所公告之金額。 

前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應
將與參與結合之事業具有控制
與從屬關係之事業及與參與結
合之事業受同一事業或數事業
控制之從屬關係事業之銷售金
額一併計入，其計算方法由主管
機關公告之。 

對事業具有控制性持股之
人或團體，視為本法有關結合規
定之事業。 

前項所稱控制性持股，指前
項之人或團體及其關係人持有
他事業有表決權之股份或出資
額，超過他事業已發行有表決權
之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半數者。

前項所稱關係人，其範圍如
下： 
一、同一自然人與其配偶及二親

等以內血親。 

委員蘇震清等提案之要旨，惟酌
作文字修正並將修正部分列為
第十項及第十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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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款之人持有已發行有表決
權股份總數或資本總額超過
半數之事業。 

三、第一款之人擔任董事長、總
經理或過半數董事之事業。 

四、同一團體與其代表人、管理
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及其
配偶與二親等以內血親。 

五、同一團體及前款之自然人持
有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
或資本總額超過半數之事業。

第一項第三款之銷售金額
，得由主管機關擇定行業分別公
告之。 

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董事
會或股東會不同意結合者，主管
機關應提供申報結合事由及必
要事證予該事業，並徵詢其意見
。必要時得委請學術研究機構提
供產業經濟分析意見作為審理
參考。 

事業自主管機關受理其提
出完整申報資料之日起算三十
工作日內，不得為結合。但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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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認為必要時，得將該期間縮
短或延長，並以書面通知申報事
業。 

主管機關依前項但書延長
之期間，不得逾六十工作日；對
於延長期間之申報案件，應依第
十三條規定作成決定。 

主管機關屆期未為第八項
但書之延長通知或前項之決定
者，事業得逕行結合。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得逕行結合： 
一、經申報之事業同意再延長期

間。 
二、事業之申報事項有虛偽不實

。 
三、參與結合事業之一方董事會

或股東會不同意結合。 
 
 
 
 
 
 
 


